放心粮油示范企业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2010年1月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通知》精神和《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入推进放心粮油进农村进社区示范工程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搞好放心粮油示范企业试点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包括示范加工企业、示范销售店、示范配送中心、示范主食厨房等，统称示范企业，下同），实行自愿申报、分级认定的办法，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由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和省级粮食行业协会分级审核认定。其中，规模较大、辐射面较广、示范作用较强的骨干企业由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审核认定并颁发证书和标牌，其他企业由省级粮食行业协会审核认定并颁发证书和标牌。

第三条 示范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企业正式投产（或开业、运行）2年以上（按周年计），已经依法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证）。
（二）工艺合理，设备先进，设施完善，制度健全，管理严格，服务规范，质量可靠，信誉良好，近2年内没有发生过质量安全问题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或其它违法、违规问题。
（三）加工企业、主食厨房已经获得商标注册证书。
（四）加工企业、主食厨房、配送中心已经获得ISO9000族或ISO22000或HACCP管理体系认证。

（五）企业规模。省级粮食行业协会认定的示范企业的规模由省级粮食行业协会根据本省（区、市）具体情况确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认定的示范企业应达到以下规模：
1、示范加工企业

（1）稻谷或小麦加工能力达到200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8000万元以上；

（2）油脂精炼能力达到100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15000万元以上；

（3）挂面、方便面加工能力达到20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
（4）米粉、方便米饭加工能力达到10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
（5）杂粮加工能力达到10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

2、示范销售店

营业面积（含库房面积）达到150平方米以上，年商品销售收入达到50万元以上，其中粮油及食品销售收入达到25万元以上。

3、示范配送中心

营业面积（含库房和办公面积）达到500平方米以上，年商品配送额达到800万元以上，其中粮油及食品配送额达到500万元以上。

4、示范主食厨房

主食厨房产品（指馒头、花卷、豆包、包子、饼以及主食面包、糕点等粮油主食品）生产能力达到5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800万元以上。

第四条 申报示范企业的单位应提交下列材料（除第１项和第7项外均为复印件）：

（一）放心粮油示范企业申报书（见附件1）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

（三）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销售许可证

（四）商标注册证书（加工企业、主食厨房提供）

（五）ISO9000族或ISO22000或HACCP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加工企业、主食厨房、配送中心提供）

（六）本年度或上年度市级以上（含市级）质量或卫生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加工企业、主食厨房提供；检测品种为该企业主导产品；检测项目按该产品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准的按企业标准执行）
（七）上年度信息报表（按《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信息报送制度》填报）

第五条 申报示范企业，应经所在地粮食行业协会逐级审核推荐。没有成立粮食行业协会的地区，应经所在地粮食局审核推荐。
第六条 示范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产品质量标准、卫生标准以及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制订的《放心粮油示范企业管理技术规则》，努力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为消费者和用户提供质量合格、卫生安全的产品和优质便捷的服务。
第七条 示范企业应按照《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信息报送制度》（见附件2），及时、准确、完整地报送信息报表。
第八条 加强示范企业监督管理，对示范企业进行年审。示范企业应在报送年度信息报表的同时，报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年审登记表》（见附件3）。对不报送信息报表或不参加年审或年审不合格者，取消其示范企业资格；对发生质量安全事故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或其他违规、失信行为的，在取消示范企业资格的同时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报告并向全行业进行通报批评。

第九条 示范企业证书和标牌有效期5年，到期自动失效。

第十条 开展示范企业审核认定工作，除证书和标牌的制作费、邮寄费外，不向申报企业收取任何费用，所需各项相关费用（如办公费、专家审查费、媒体公告费等）均由发牌单位承担。

附件：1、放心粮油示范企业申报书

2、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信息报送制度

3、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年审登记表
附件1：

放心粮油示范企业申报书

申报项目：示范加工企业    □
示范销售店      □
示范配送中心    □
示范主食厨房    □
申报单位：                              （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简介（500～1000字）

	法定代表人承诺：

一、本企业保证所报送的各项材料及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合法。

二、本企业保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质量标准、卫生标准，确保产品（商品）质量合格、卫生安全，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三、本企业保证遵守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关于放心粮油示范企业的各项管理规定，按期报送信息报表，参加年审。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手机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传  真
	
	电子邮箱
	
	网址
	

	经济类型
	
	投产、开业时间
	　　年　　月

	生产能力

（吨/日）
	
	
	2008年
	2009年

	营业面积

（平方米）
	
	销售收入（万元）
	
	

	职工人数（人）
	
	利润总额（万元）
	
	

	申报书附件（除第6项外均为复印件）：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                   有□  无□
　2.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销售许可证               有□  无□
3.商标注册证书（加工企业、主食厨房提供）       有□  无□

4.ISO9000族或ISO22000或HACCP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加工企业、主食厨房、配送中
心提供）                                     有□  无□
5.本年度或上年度市级以上（含市级）质量
或卫生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加
工企业、主食厨房提供）                       有□  无□
6.上年度信息报表                               有□  无□


	县级粮食行业协会（或粮食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级粮食行业协会（或粮食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粮食行业协会（或粮食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信息报送制度

　　一、报送范围

报送范围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和省级粮食行业协会认定的所有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包括示范加工企业、示范销售店、示范配送中心、示范主食厨房等）。

　　二、报送内容（见表1）
　　三、报送方式

　　示范企业将信息报表报送所在地粮食行业协会，由所在地粮食行业协会按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认定的示范企业和省级粮食行业协会认定的示范企业分别进行汇总（汇总表见表2-1、表2-2），经逐级汇总后，由省级粮食行业协会将汇总表连同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认定的示范企业的单独报表一并报送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四、报送时间

信息报表为年报表。示范企业向所在地粮食行业协会报送本年度报表的时间为次年2月28日前；省级粮食行业协会向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报送本年度报表的时间为次年3月31日前。

　　五、报送要求

1、所有独立核算的示范企业均应单独报送报表。

2、非独立核算的示范企业，上属单位是示范企业的，由上属单位统一填报；上属单位不是示范企业的，由本单位填报。
3、示范企业应按照“有什么，填什么”的原则，尽可能将与本企业有关的各项指标填齐。
六、指标解释

——经济类型。分为四种类型，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确定。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均视为民营企业。
——销售收入。企业在报告期内销售产品（商品）所取得的收入。
　　——期末从业人数。报告期最后一天在企业中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
　　——资产总计。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
　　——负债合计。企业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

　　——利税总额。企业利润总额、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和应交增值税之和。

　　——利润总额。企业在营业收入中扣除成本消耗及营业税后的剩余。

——日生产能力。大米加工、小麦粉加工、杂粮加工按原粮处理能力计算；油脂加工按精炼能力计算；其他产品按产出能力计算。其中：小麦粉加工、油脂精炼按每日3班、24小时计算；大米和其它产品加工按每日2班、16小时计算。如果企业有多种产品，按主要产品生产能力计算。
——年生产能力。年生产能力按日生产能力×250天计算。
　　——主食厨房产品。采用工厂化方式生产的各类粮油主食品，如：馒头、花卷、豆包、包子、饼以及主食面包、糕点等。

　　——调和油。用二种或二种以上油脂调和成的符合有关标准的食用油。无论何种调和油（如大豆调和油、菜籽调和油等）均按调和油填报。

——其它油。除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棉籽油、棕榈油、调和油之外的其他小品种食用植物油。
——小包装油。单个包装容量在5升以下（含5升）的食用植物油。
　　——零售网点。直接向消费者销售粮油食品及相关商品的零售店，包括示范销售店和其它示范企业建立的非示范性的粮油销售店。

——网点营业面积。包括门市面积和库房面积。
——种植基地。示范企业通过契约等形式建立的由示范企业指导种植、提供相关服务并实行订单收购的长期稳定的原料基地。
七、报表格式
1、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信息报表（见表1）
2、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信息汇总表（见表2-1、表2-2）
表1、表2-1、表2-2另行下载
附件3：

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年审登记表

（审核年度20□□）

（示范企业盖章）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经济类型
	

	企业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手机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企业网址
	
	电子邮箱
	
	传真
	

	企业在审核年度内是否有下列情况（如有，请详细说明）：

1、企业名称或经济类型发生变化　　　　　　　　　　　　　有□　　无□

2、产品质量、卫生国家专项检测不合格　　　　　　　　　　有□　　无□

3、销售假冒伪劣、过期变质商品被有关机构查处　　　　　　有□　　无□

4、违反国家税法被税务机关查处　　　　　　　　　　　　　有□　　无□
5、因其它违规失信行为被有关机构查处或法院判定败诉　　　有□　　无□
详细情况说明：



	县级粮食行业协会（或粮食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级粮食行业协会（或粮食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粮食行业协会（或粮食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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